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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3    
 

車輛經代客停車在公有路邊停車位後遭竊得否 
求償之問題 
─簡評最高法院 89年度台上字 1460號民事判決 
 
編目：民法 
 

出處 月旦法學教室，第 186 期，頁 83-89 

作者 楊芳賢教授 

關鍵詞 場所主人責任 

重點整理 

案件事實 

一、甲向友人乙借用其所有之車輛，駕駛前往丙三溫暖消

費。丙店並無附設停車場，但在入口公告有代客泊車

服務。甲抵達丙三溫暖後，將車子交予丙之店員丁代

客停車，同時丁交付號碼牌予甲。號碼牌背面印有「車

輛停放路邊，若有刮傷、撞損、遺失，概不負責」之

字樣。丁將系爭車輛停放路邊公有停車格後，遭戊所

竊。 

二、事後，甲因怠於行使對丙之相關權利，車主乙遂代位

甲，依甲丙之間的契約關係，對丙請求負民法第 607

條之損害賠償責任。又丙似乎係考量民法第 607 條為

無過失責任，並未另外向丁、丙主張同法第 184 條 1

項前段及第 188 條之侵權責任，併予指明。 

本案爭點 

丙三溫暖就顧客甲代步前來消費之車輛，因代客停放於路

邊公有停車格遭竊，是否應負民法第 607 條（或第 606 條）

場所主人責任？ 

法院判決 
原審認為乙之訴並無理由，最高法院採相反意見，肯認乙

之請求，廢棄發回更審。 

解評 

一、場所主人負通常事變無過失責任之法理依據 

(一)民法第 606 條場所主人責任之規定，可回溯至羅馬

法時代。歷史上之所以發展出無過失責任之規

定，乃出於當時時空環境背景下，旅客出門在外

投宿陌生環境，可能面臨盜匪洗劫，或者旅店主

人與盜匪勾結等情事。 

(二)而相較於客人本身，場所主人及其受僱人、使用

人更能控制該場所之出入及設施安全，因此課予

場所主人較一般過失責任更嚴苛之義務，有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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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二、車輛不宜解為場所主人責任之保護適用對象 

(一)車輛並非民法第 606 條、第 607 條所稱之「攜帶之

通常物品」 

1.就文義解釋而言 

所謂「攜帶」應指隨身攜於身上而言，如：行李、

眼鏡、外套、手機、相機等。反之，汽車只是將

旅客顧客載運至旅館或浴堂的交通工具，與條文

文義似有扞格。 

2.就目的解釋而言 

承上述，既然汽車無法由顧客「隨身攜帶」，而

無法隨人進入旅店或浴堂之中，則依前開法理依

據，車子即非處於場所主人可支配控制的環境之

中，自不應課予場所主人無過失責任。 

退一步言，縱使旅店浴堂本身附有停車場，惟停

車場性質終究與旅店浴堂本體有異，未有門禁或

門鎖。換言之，任意第三人仍有可能進入而難由

場所主人及其受僱人控管，求其負無過失責任自

屬不當。 

3.就風險分配而言 

車主乙相較於丙三溫暖更能分擔車輛的失竊風

險。蓋乙能夠對其車輛投保竊盜險而避免損失，

相對的，若要求丙加派員工隨時看守車輛，顯然

不符合任何旅店浴堂的經營成本，更與社會生活

現實相違。 

(二)車輛亦非民法第 608 條所稱之「貴重物品」 

1.就文義解釋而言 

本條例示的金錢、有價證券、珠寶，其共通特點

在於：能置入保險箱加以存放。但汽車根本不可

能放入相類似的密閉空間為保管。 

2.本例場所主人合於第 608 條第 2 項之「正當理由」

丙三溫暖門口早已明確告知顧客未設有停車

場，僅提供代個泊車服務，甲對此亦知悉。此應

屬本條項所指之「正當理由」而無法為保管，蓋

法律實未要求旅店浴堂必須設置停車場，從而場

所主人不負相關責任。 

三、結論：乙代位甲對丙之請求無理由，最高法院本案判

決實屬不當 

(一)不論依文義解釋、目的解釋，或風險分配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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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丙負場所主人責任均屬過苛。並且，若將汽

車理解為貴重物品，丙甚至有正當理由不負此等

無過失責任。甲丙之間至多僅成立代客停車契

約，而在此契約履行中，丙的履行輔助人丁已確

實將車停妥、未於停車過程中使車輛撞傷刮損，

應認丙未有任何違反契約義務之處，當然也不負

消保法第 7 條的相關責任。 

(二)至於丁交付給甲之號碼牌背面免責約款，是否依

民法第 609 條無效？本例中，既如上述，丙根本不

負場所主人責任，自無免除責任效力的問題。也

因為丙對甲停放之車輛完全無庸負責，系爭約款

完全只是合法事項再次聲明而已。 

四、附論：歐洲相關公約與德國法簡介 

(一)由英國發起，歐洲諸多國家於 1962 年簽訂有關旅

店主人對旅客所攜物品責任公約。其要點有三：

第一，旅店主人的無過失責任；第二，明確排除

旅客運輸工具及其內物品之適用；第三，有責任

金額上限的配套措施。 

(二)其中，責任金額上限規定有其重要意義，能使諸

多小本經營的業者（如家庭式民宿）避免獲利有

限卻責任巨大的窘境。而上開規定，以德國為例，

分別明訂於德國民法第 701 條第 1 項、第 701 條第

4 項及第 702 條。 

考題趨勢 

旅客代步之車輛，經旅店代客停車於公有停車格遭竊，旅客依民法第

606 條以下請求場所主人責任損害賠償，有無理由？又若係停放於旅店

附設之停車場，是否有所不同？ 

延伸閱讀 最高法院 91 年度台上字第 1577 號民事判決 
 
 
 
 
 
 
 
 
 
 
 
 
 
 
 
 
 
 
 
 
 
 
 
 
 

 
 
 
 
 
 
 
 
 
 
 
 
 
 
 
 
 
 
 
 
 
 
 
 
 
 
 
 
 
 
  


